
115年度科專計畫

海事影像物件可分類性評估技術研究

分包研究計畫說明



簡報內容

◼分包辦法說明

申請資格

計畫書評選

➢評選原則

➢評選作業程序

➢評分項目

➢評選標準

智慧財產權歸屬

簽約要點

◼保密廻避利益原則

◼作業時程



申請資格

◼學術界 (包括國內公私立大學院校)

應擁有技術能力及足以接受分包之適當研究人力與設備者。



計畫書評選

◼評選原則

技術背景（人力、設備）。

相關技術營業額、實績。

研提具體之計畫書內容與研究成果。

延續性計畫以原受託單位為優先考慮對象。



評選作業程序

◼分包研究計畫評選採書面並召開評選會議審查。

◼先由船舶中心進行初審說明，再由委員進行評分並填寫

「分包研究計畫評選評分表」。

◼各委員評選結果經統計後，即宣佈評選結果。

◼通知各案申請人評選結果與委員意見。

◼申請單位或申請人依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。

◼依船舶中心作業程序議價，並確定計畫書內容。



評分項目

項目 權重

計畫內容與需求是否相符及完整性 40

執行能力與相關設施之配合 20

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素質經驗及能力 20

以往執行相關研究計畫之績效或未來發展潛力 20



評選標準

◼評選委員由產學研合作委員會之委員組成。

◼評定辦法：

請各評選委員依計畫別，就各評分項目，填寫評分表。

各評分項目之最高分數為權重分數。

得分最高為100分，合格分數為70分(含)；平均分數70分(含)以上著，方得列為

合格申請者。

合格申請者依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排名次，平均分數最高者為甄選對象。

如有兩(含)位以上申請者得分相同時，則由評選委員以投票方式甄選。



智慧財產權歸屬

◼合約

智慧財產權：歸本中心(甲方)所有，分包單位(乙方)應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。

本中心(甲方)若將本研究成果申請專利權、著作權、電路布局權或其他智慧

財產權時，於申請書中列為發明人或實際創作之乙方人員，得準用申請當時

甲方對其員工之獎勵辦法。



簽約要點

◼合約期程：受限於經濟部產業技術司預算核定週期，合約簽訂以年度為原則

(115年度合作期間: 115.7.1至116.3.31)；然實際合約簽定合作期程長短，本

中心得視與技術處實際簽約結果加以調整。

◼其他要點

分包研究費用應單獨設帳管理，並依計畫書所載預算動支。結案時提供收支報表及所

有會計憑證供存查。

契約之增刪或修改須經雙方以書面協議。

期末報告原則上需於116年3月5日前繳交，實際日期視本中心與技術處簽約情形而定。



分包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注意事項
項 目 注意事項

計畫規劃 (一)加強查核點及計畫總結成果技術資料之規範。
(二)簽約時，須確定參與計畫人員名單。

計畫費用 (一)人事費：總經費55%為上限
人事費基準詳如附件4。
給付之人事費，承包單位有代扣繳申報之義務。
(二)管理費：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之15%。
(三)業務費：檢附發票原則如下
各項支出應檢附發票或收據辦理核銷。
三聯式發票須有承包單位之抬頭、統一編號，且須同時檢附扣抵聯及收執聯。
電子收銀機發票須有承包單位之統一編號。
小規模營利事業普通收據，須有免用發票商家之統一編號。
如須購買外國圖書資料參考者，請檢附INVOICE、水單並附該圖書資料封面影本。
外送影印資料請檢附影印之樣張（封面及目錄）。
報支郵資除須檢附購票證明之外，另請檢附大宗函件郵資單收執聯或請列郵寄名單、地址、事由等。
消耗品係指電腦之相關用品如碳粉匣、報表紙等，不含電腦週邊設備。
文具紙張、印刷、郵電、消耗等，最高限額度合計為25,000元／人年。
參加研討會(其他業務費)請檢附DM。
與計畫性質無關之費用不可報支。



分包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注意事項
項 目 注意事項

計畫費用 (三)旅運費
車資費用（含計程車資）採實報實銷，惟計程車以市內短程洽公為原則，應填具搭乘起迄地點並由出差人
簽名。
結報國內出差請於出差結報表註明出差地點及出差事由，出差行程請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，
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。欲規劃國外出差，請明列於計畫書提出申請。
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八十公里以上，且有在出差地區住宿事實者，始可檢據核實報支住宿費。
搭乘飛機須檢附機票存根或登機證存根聯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。
於貴單位所在地之縣（市）出差不得報支膳雜費。
至外縣市參加研討會、訓練課程，不可報支膳雜費。
膳雜費、住宿費報之費率如下：
膳雜費每日新台幣400元；住宿費每日新台幣2,200元。依據中心內《差旅費、津貼支給辦法》
(四)維護費
係指分包單位計畫所需之設備維護費用，請檢附維護合約及說明維護項目與本計畫之關聯性。
(五)材料費
係指執行計畫所需之耗材。
(六)計畫總經費含5%營業稅。



分包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注意事項
項 目 注意事項

計畫執行 (一) 115年11月6日前，完成期中報告初稿，116年3月5日前，完成期末報告初稿，期
末總結報告應經本中心書面認可後始得印製成冊。

(二)計畫執行中應與本中心密切聯絡，預計於115年11月30日前及116年3月31日前，
將分別邀請執行分包研究計畫主持人至本中心進行期中及期末報告。

(三)期末總結報告編寫格式應依本中心之規定辦理。

*期中及期末報告分包計畫主持人需在場，以示負責。



產學研合作
作業要點

⚫ 應依公平及公正程序執行職權；

⚫ 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，遇有利益衝突或不能公正執行職權之虞者，應即迴避。

⚫ 依規定分包對象不得為本中心之董監事。

迴避原則

 採個案迴避之原則



115年度分包研究計畫---預定作業時程

分包研究
計畫內容等確定

公告
計畫
申請 初

審
複
審

對象遴選

簽
約

期中
報告

期末
報告

115.05.02 115.05.29

 申請意願表
(115. 06.12前)

 計畫書
(115.06.12前)

115.06.15~06.26

•115.06.30前
通知評選結果

115.11.6 前

116.3.5前

• 分包期間：115年7月1日~116年3月31日

• 期中報告需於115年11月6日前完成

• 期中審查會議預計於115年11月30日前召開

• 期末報告需於116年3月5日前完成

• 期末審查會議預計於116年3月31日前召開

file:///K:/業界合作950210/95業界合作/950217+950221產學研合作委員會and分包說明會/分包研究計畫申請意願表.ppt
file:///K:/業界合作950210/95業界合作/950217+950221產學研合作委員會and分包說明會/分包研究計畫申請意願表.ppt


計畫書等之交付

◼截止時間：

意願表：115年6月12日前

計畫書：115年6月12日前

◼交付方式：yumi@soic.org.tw

(Email後，請來電確認，謝謝)

◼檔案下載： https://www.soic.org.tw/ 

◼聯絡人：張曉平

◼電 話：02-28085899 #961

mailto:chienli@soic.org.tw


分包研究項目內容說明

序 項目代號 分包研究計畫項目

1 VA152010 海事影像物件可分類性評估技術研究

分包研究重點：

1. 影像標註資料集之特徵擷取流程建置

2. 特徵分群、視覺化分析與標註類別差異分析

3. 標註資料可分性量化指標與場域擾動驗證



感謝您的聆聽


	投影片 1: 115年度科專計畫 海事影像物件可分類性評估技術研究 分包研究計畫說明
	投影片 2: 簡報內容
	投影片 3: 申請資格
	投影片 4: 計畫書評選
	投影片 5: 評選作業程序
	投影片 6: 評分項目
	投影片 7: 評選標準
	投影片 8: 智慧財產權歸屬
	投影片 9: 簽約要點
	投影片 10: 分包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注意事項 
	投影片 11: 分包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注意事項 
	投影片 12: 分包研究計畫經費編列標準注意事項 
	投影片 13
	投影片 14: 115年度分包研究計畫---預定作業時程
	投影片 15: 計畫書等之交付
	投影片 16: 分包研究項目內容說明
	投影片 17

